
統一會考暨協助監考調查操作手冊 
步驟 1：登入『e-校園服務網』，點選【統一會考暨協助監考調查】項目 

 

步驟 2：進入系統，點選欲申請監考之科目(「無需協助監考」或「自行派人監考」科目免填) 

 

1.點選欲申請之科目 

2.點選填寫調查表 



步驟 3：期中、期末考依監考需求分別填寫申請 

 

步驟 4：監考需求資訊確認 

 
備註： 

1. 申請統一會考之科目經審核符合會考條件，方可安排會考，如不符合規定者，一律以 E-mail 告知退回申

請，請教師自行檢視信箱通知。 

2. 系統開放時間內，如監考需求有異動者(例如：「統一會考」更改為「隨班考試」或「隨班考試」更改為「無

需協助監考」)，請直接上網重新申請即可；如系統已關閉，請洽課務組鄭先生處理。 

3. 承辦人:教務處課務組 鄭璟程；聯絡電話 04-26328001 轉 11124 

符合會考條件者請點選「統一會

考」，並選取「作答時間」與可攜

帶「考試輔助工具」 

申請協助監考者，請點選「隨

班考試」，並選取考試日期、

時間、地點 

填寫完成後請按儲存送出，申

請手續方完成 

請再次檢查申請需求 

請務必填寫聯絡電話 

期中或期末考「無需協助監

考」或「自行派人監考」，請

點選「無需協助監考」 


